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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計畫書格式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業務計畫書 

 

 

 

年    度： 

計畫名稱：                                                   

                                                             

                                                             

申請機構：                                                   

主 持 人：                            簽名：                 

申請日期：                                                   

 

 

 

 

 

 

 

 

註：本計畫書以中文書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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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頁   碼    

封面 

目錄 

壹、綜合資料           

 （      ） 

貳、計畫摘要           

 （      ） 

參、承諾完成工作項目表        

 （      ） 

肆、「承諾完成工作項目」分段驗收期程表              （      ） 

伍、計畫內容 

（一）計畫緣起         

 （      ） 

（二）計畫目的         

 （      ） 

（三）連續性計畫之執行成果概要     （      ） 

（四）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      ） 

（五）預期成果          

 （      ） 

（六）重要參考文獻        

 （      ） 

（七）預定進度         

 （      ） 

（八）人力配置         

 （      ） 

（九）經費需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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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需有關機關配合或協調事項     （      ） 

陸、附件 

一、研究人員學經歷說明書，共（   ）份        （      ） 

二、其他（請註明）                 （      ） 

             

 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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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度委託業務計畫書 
壹、綜合資料： 

計 畫 名 稱 

 中文： 

 

 英文： 

 

投標廠商  
投標廠商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投標系所 

（單位） 
 

計 畫 性 質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計畫類別 ■新增計畫：   
□一年期計畫  □連續型計畫(指先前已獲本局委託執行前面期程之延

續計畫) □多年期計畫，共   年 

本計畫是否有進行下列實驗：（勾選下列任一項，須附相關實驗之同意文件） 

人體實驗                     基因重組實驗                       動物實驗 

執 行 期 限 

              自                        起                         自                      起 

  本年度計畫：       年      月      日                 全程計畫：       年      月      日 

              至                        止                         至                      止 

年  度 
研究

人力 
申請金額 

主管機關 

核定金額 

請填下列已執行年度之核定數、本年度之申請數、以後各年度之預估數 

人事費 業務費 管理費 

年度       

年度       

年度       

合  計       

計畫主持人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連絡地址  

計畫連絡人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連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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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摘要：請摘述本計畫之目的與實施方法及關鍵詞 

建議頁數： 頁 

 

 

 

 

 

 

 

 

 

 

 

 

 

 

 

 

 

 

 

 

 

 

 

 

 

 

 

 

 

 

 

 

 

 

                             第  頁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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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諾完成工作項目表 

計畫名稱  _______年度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工作重點 

（至少需包含需求說明書內之

工作重點） 

工作項目 

（欲達成工作重點之具體執行作

法， 

每一重點應有多個工作項目） 

欲達成之量化目標 

   

 
  

 
  

 
  

 
  

 
  

 
  

 
  

 
  

 
  

 
  

 
  

 
  

 
  

 
  

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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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諾完成工作項目」分段查驗、驗收期程表 

計畫名稱  _______年度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工作重點 

（至少需包含需求說明書內之

工作重點） 

工作項目 

（欲達成工作重點之具體執行作

法， 

每一重點應有多個工作項目） 

欲達成之量化目標 

    

 
  

 
  

 
  

 
  

 
  

 
  

 
  

 
  

 
  

 
  

 
  

 
  

 
  

 
  

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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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內容： 

建議頁數： 頁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一、計畫緣起：請敘述本計畫產生之背景及重要性，如：(1)政策或法令依據，(2)問題狀況或發

展需求，(3)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4)本計畫與醫療保健之相關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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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頁數： 頁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二、計畫目的：請分點具體列述本計畫所要達成之目標以及所要完成之工作項目，應避免空泛性

之敘述。屬中長期計畫者，應列述全程計畫之總目標及分年計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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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頁數： 頁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三、連續性計畫之執行成果概要（新申請之計畫可概述主持人過去曾執行之相關計畫成果及實際應

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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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頁數：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四、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請詳細說明實施本計畫各工作重點所預定採用之方法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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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頁數： 頁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五、預期成果：請說明實施本計畫後，預期達成之新發現或新發明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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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頁數： 頁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六、重要參考文獻：依一般科學論文之參考文獻撰寫體例，列出所引用之參考文獻，並於計畫內容

引用處標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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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年度預定進度：以 Gantt Chart 表示各年度之執行進度。 

      月次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備 註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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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力配置：類別欄請分別填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員、專任研究助理、兼任研

究助理等。研究助理如未確定人選，其姓名欄可填寫待聘。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

究員需填附格式十五之學經歷說明書。 

類  別 姓  名 現  職 在本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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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度經費需求：本計畫所需各項經費，按年度詳實編列，各經費項目請務必按照相關

所訂之名稱與次序填寫。說明欄內應詳細說明估算方法及用途。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合  計 新臺幣                         元整（含稅）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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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需其他機關配合或協調事項：請逐項填明。若無配合或協調事項，則從略。 

配合或協調機關 配合或協調事項 配合金額 配合或協調單位系所主任或機關首長核章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配合單位                     日期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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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附表一：研究人員學經歷說明書（每人填寫一份） 

類 別 （ ）主持人    （ ）協同主持人    （ ）研究員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學   歷（擇其重要者填寫） 

學  校  名  稱 學 位 起 迄 年 月 科 技 專 長 

    

    

    

 經   歷（請按服務時間先後順序填寫與現提計畫有關之經歷） 

服  務  機  構  及  單  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現任：   

   

曾任：   

   

   

   

之近 

相五 

關年 

研內 

究曾 

計參 

畫與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擔任工作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關執 

研行 

究中 

計之 

畫相 

計  畫  名  稱 經    費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關申 

研請 

究中 

計之 

畫相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經 費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近五年相關之著作及研究報告名稱：（另紙繕附，不得超過兩頁） 

主持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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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附表二：研究人員最近五年已發表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性著作清單（每人填寫一

份）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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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費使用範圍及編列標準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費 

 

 

 

 

 

研究助理薪資 

 

 

 

 

 

 

 

 

 

 

 

 

 

 

保險 

 

 

 

 

公提離職儲金或 

公提退休金 

 

 

 

執行計畫期間，計畫主持人按月支領研究

費。 

 

 

 

 

執行本計畫所需聘雇之專、兼任助理人員

薪資或薪資等。 

實際支領時應附支領人員學經歷級別。計

畫書預算表內所列預算金額不得視為支領

標準。 

在本計畫支領專任研究助理薪資者不得在

其他任何計畫下重複支領。 

 

 

 

 

 

 

 

 

專任研究助理之勞、健保費。 

不可編列平安或職業保險。 

 

 

 

執行本計畫所需聘雇助理人員之公提離職

儲金(計畫執行機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或

公提退休金(計畫執行機構適用勞動基準法

者)。 

 

每個月 10,000 元。 

註：主持人若在本署（含

附屬機構）其他計畫已支

領主持人費，不得再重複

編列支領。 

 

依照「行政院衛生署及附

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

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編

列。 

公部門臨時人員請依「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

時人員進用與運用要點」

規定及各機關自行訂定之

審核機制辦理。 

財團法人機構得依受聘助

理人員特殊專長、學術地

位、工作經驗及所提計畫

之貢獻程度，敘明具體理

由，比照該機構支薪標準

編列。 

 

依「行政院衛生署及附屬

機關研究計畫約用專任助

理雇主應負擔勞保及健保

費用基準表」編列。 

 

依「行政院衛生署及附屬

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

用注意事項」及「勞工退

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編

列。 



 21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業務費 

稿費 

 

 

 

臨時工資 

 

文具紙張 

 

郵電 

 

 

印刷 

 

 

租金 

 

 

油脂 

 

 

 

 

 

 

 

 

 

  調查訪問費 

 

 

 

 

受試者保險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撰稿及翻譯費。但撰寫本

計畫之成果報告或發表之論文不得報支本

項費用，計畫項下相關人員亦不得支領本

項費用。 

實施本計畫特定工作所需勞務之工資，以

按日計酬者為限。 

實施本計畫所需油墨、紙張、文具等費

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郵資、快遞費、電報、電

話費、網路使用費，但不得編列手機費

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書表、研究報告等之印刷

裝訂費及影印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租用辦公房屋禮堂、機器

設備等租金。 

 

實施本計畫所需車輛、機械設備之油料費

用。(車輛之油料費用，係指從事調查研究

之實地訪查，而非屬派遣機關人員出差，

其性質與出差旅費之報支不同，受委託或

補(捐)助單位如無公務車可供調派，而需由

實地訪查人員駕駛自用汽(機)車從事該訪

查，且此項情況已於委託或補(捐)助計畫

(或合約)訂明者，其所需油料費，得由各補

助或委辦機關本於職責自行核處，檢據報

支) 

 

實施本計畫所需問卷調查之填表或訪視

費。 

問卷調查或訪視時所需之禮品或宣導品費

用。 

 

每千字 580 元 

 

 

 

每人天最高 800 元 

 

 

 

 

 

 

 

 

 

 

 

 

 

 

 

 

 

 

 

 

 

 

每份 50 元至 250 元（訪視

費及禮品費合計），依問

卷內容繁簡程度，酌予增

減。 

不可委外執行。 

 

依需求，酌予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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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受試者營養費 

 

 

醫學倫理委員會   

(IRB)審查費 

 

 

 

電腦處理費 

 

  

 

 

 

 

 

 資料蒐集費 

 

圖書費  

 

 

 

 

材料費 

 

 

 

維護費 

 

 

出席費 

 

 

 

 

 

實施本計畫臨床受試者所需之受試保險

費。(核實報支) 

 

實施本計畫所需受試者營養費用。 

 

 

實施計畫因涉及人體試驗及人體研究(例 

如：人體檢體採集或個人隱私資料之收 

集)，須經醫學倫理委員會(IRB)審查者，

得 

編列該項審查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電腦資料處理費。包括：

資料譯碼及鍵入費、電腦使用時間費、磁

片、磁碟、光碟片及報表紙等。 

電腦軟體、程式設計費、電腦周邊配備、

網路伺服器架設、網站或軟體更新費、網

頁及網路平台架設等係屬設備，依規定不

得編列購買費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相關資料檢索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購置國內、外參考書籍、

期刊以具有專門性且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

者為限。擬購置圖書應詳列其名稱、數

量、單價及總價。 

 

實施本計畫所需消耗性器皿、材料、藥品

等之費用。應詳列各項材料之名稱﹙中英

文並列﹚單價、數量與總價。 

 

實施本計畫所使用儀器設備所需之修繕及

 

 

每人次 50 元至 100 元，依

需求，酌予增減。 

 

每一計畫以10 萬元為限， 

所需費用核實報支。(經評 

選通過之計畫，始能編列 

) 

 

 

 

 

 

 

 

 

 

 

 

 

 

圖書費每本需低於10,000 

元。 

 

 

 

 

 

 

 

 

 

 

每人次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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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鐘點費 

 

 

 

 

 

 

 

 

 

 

 

 

 

 

 

台澎金馬地區旅

費 

 

 

 

 

 

 

 

 

 

 

 

 

 

 

養護費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專家諮詢會議之出席費。

計畫項下之相關人員及非以專家身份出席

者不得支領。 

屬工作協調性質之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 

焦點座談參與座談者，非以專家身分出席，不得支領出席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訓練研討活動之授課演講

鐘點費或實習指導費。計畫項下之相關人

員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專家指導授課之交通費可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於本項下核實支

給往返交通費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相關人員及出席專家之

國內差旅費。 

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等。

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

車、火車、輪船等費。前項所稱汽車係指

公共汽車及其他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

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急要公務外，不得

開支計程車費及租車費。 

 

 

 

外聘： 

國外聘請者 :每節鐘點費

2,400 元。 

國內聘請者:專家學者每節

鐘點費 1,600 元，與主辦或

訓練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

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每

節鐘點費 1,200 元。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

學校人員，每節鐘點費 800

元。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

際授課人員，每節鐘點費

比照同一課程講座 1/2 支

給。 

授課時間每節 50 分鐘。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辦理，差旅 

費之編列應預估所需出差

之人天數，並統一以 2,000

元/人天估算差旅費預算。

實際報支時應按下列標準

支給： 

交通費按實開支。出差地

點距離所在地六十公里以

上，且有住宿事實，檢據

核實列報住宿費，未能檢

據者，按規定數額之二分

之一列支。 

住宿費： 

簡任級：1600 元/天 

薦任級以下：1400 元/天 

膳雜費： 



 24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聘請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來台

工作費用 

 

 

 

其他 

 

 

 

 

 

 

 

 

 

 

依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辦理

(附錄十四)。 

已支領本項工作費用者，不得再支領其他工作報酬（如：出席

費、鐘點費等）。 

 

辦理本計畫所需之其他未列於本表之費用

及其他雜支等。 

 

簡任級：550 元/天 

薦任級以下：500 元/天 

 

 

 

 

 

 

 

辦理一般會議，若開會時

間已逾用餐時間，可申請

餐費，每人次最高 80 元。 

 

管理費 

 

 

 

 

 

本項經費應由計畫執行單位統籌運用，使

用項目如下： 

（1）水、電、瓦斯費。 

（2）執行機構人員協辦研究計畫業務之人

事費用為限。 

視實際需要，每年度以不

超過計畫下人事費(不含計

畫主持人費)及業務費總和

之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例如：98 年度之管理費可

以下列公式計算：(人事費

+ 業務 費 - 主持 人 費 ) x 

15%。 

備註 1：因本預算未編列資本門，故不能採購儀器設備，必要時可採租用方式辦理。 

備註 2：除附錄一之研究重點內容有規範，計畫主持人不得擅自將部分計畫內容進行分包

（委託其他單位辦理），如問卷調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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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及附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類別 

  級 

   別 

年 

資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高中 

（高

職） 

五專 

（二

專） 

三專 學士 碩士 

博士班研究生 

獎助金 
研究助學金 研究酬金 

未獲博士

候選人資

格者 

已獲博士

候選人資

格者 

碩士班 

研究生 

大專 

學生 
講師級 助教級 

第九年 25,500 31,300 32,800 37,300 42,300 

最 高 以

不 超 過

14 個獎

助 單 元

為限  

最 高 以

不 超 過  

16 個獎

助 單 元

為限  

最 高 以

不 超 過 

4 個 獎

助 單 元

為限  

最 高 以

不 超 過 

2 個 獎

助 單 元

為限  

6,000 5,000 

第八年 25,000 30,300 31,900 36,400 41,400 

第七年 24,500 29,400 31,000 35,500 40,400 

第六年 24,000 28,500 30,000 34,600 39,500 

第五年 23,400 27,600 29,100 33,700 38,600 

第四年 22,900 26,600 28,200 32,900 37,700 

第三年 22,400 25,700 27,300 32,100 36,700 

第二年 21,900 24,800 26,300 31,300 35,800 

第一年 21,400 23,900 25,800 30,600 35,000 每一獎助單元為新臺幣 2,000元 

【註】1.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2.本表自 94年 8 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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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及附屬機關研究計畫約用專任助理雇主應負擔勞保及健保費用基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類別 

    費   

     用 

 

年 資 

高中(高職) 五專(二專) 三專 學士 碩士 

酬金 

投保薪資 
勞保費 健保費 保費合計 

酬金 

投保薪資 
勞保費 健保費 保費合計 

酬金 

投保薪資 
勞保費 健保費 保費合計 

酬金 

投保薪資 
勞保費 健保費 保費合計 

酬金 

投保薪資 
  勞保費 健保費 保費合計 

 

第九年 

 

25,500 

26,400 

 

1,386 

 

1,225 

 

2,611 

 

31,300 

31,800 

 

1,670 

 

1,476 

 

3,146 

 

32,800 

33,300 

 

1,748 

 

1,545 

 

3,293 

 

37,300 

38,200 

 

2,005 

 

1,773 

 

3,778 

 

42,300 

43,900 

 

2,304 

 

2,037 

 

4,341 

 

第八年 

 

25,000 

25,200 

 

1,323 

 

1,170 

 

2,493 

 

30,300 

30,300 

 

1,591 

 

1,406 

 

2,997 

 

31,900 

33,300 

 

1,748 

 

1,545 

 

3,293 

 

36,400 

38,200 

 

2,005 

 

1,773 

 

3,778 

 

41,400 

42,000 

 

2,205 

 

1,949 

 

4,154 

 

第七年 

 

24,500 

25,200 

 

1,323 

 

1,170 

 

2,493 

 

29,400 

30,300 

 

1,591 

 

1,406 

 

2,997 

 

31,000 

31,800 

 

1,670 

 

1,476 

 

3,146 

 

35,500 

36,300 

 

1,906 

 

1,685 

 

3,591 

 

40,400 

42,000 

 

2,205 

 

1,949 

 

4,154 

 

第六年 

 

24,000 

24,000 

 

1,260 

 

1,114 

 

2,374 

 

28,500 

28,800 

 

1,512 

 

1,337 

 

2,849 

 

30,000 

30,300 

 

1,591 

 

1,406 

 

2,997 

 

34,600 

34,800 

 

1,827 

 

1,615 

 

3,442 

 

 

39,500 

40,100 

 

2,106 

 

1,861 

 

3,967 

 

第五年 

 

23,400 

24,000 

 

1,260 

 

1,114 

 

2,374 

 

27,600 

27,600 

 

1,449 

 

1,281 

 

2,730 

 

29,100 

30,300 

 

1,591 

 

1,406 

 

2,997 

 

33,700 

34,800 

 

1,827 

 

1,615 

 

3,442 

 

 

38,600 

40,100 

 

2,106 

 

1,861 

 

3,967 

 

第四年 

 

 

22,900 

24,000 

 

1,260 

 

1,114 

 

2,374 

 

26,600 

27,600 

 

1,449 

 

1,281 

 

2,730 

 

28,200 

28,800 

 

1,512 

 

1,337 

 

2,849 

 

32,900 

33,300 

 

1,748 

 

1,545 

 

3,293 

 

 

37,700 

38,200 

 

2,005 

 

1,773 

 

3,778 

 

第三年 

 

 

22,400 

22,800 

 

1,197 

 

 

1,058 

 

 

2,255 

 

 

25,700 

26,400 

 

1,386 

 

1,225 

 

 

2,611 

 

 

27,300 

27,600 

 

1,449 

 

1,281 

 

 

2,730 

 

 

32,100 

33,300 

 

1,748 

 

1,545 

 

 

3,293 

 

 

36,700 

38,200 

 

2,005 

 

1,773 

 

 

3,778 

 

第二年 

 

 

21,900 

21,900 

 

1,149 

 

1,016 

 

 

2,165 

 

24,800 

25,200 

 

1,323 

 

1,170 

 

2,493 

 

 

26,300 

26,400 

 

1,386 

 

1,225 

 

 

2,611 

 

 

31,300 

31,800 

 

1,670 

 

1,476 

 

 

3,146 

 

35,800 

36,300 

 

1,906 

 

1,685 

 

 

3,591 

 

 

第一年 

 

21,400 

21,900 

 

1,149 

 

1,016 

 

2,165 

 

23,900 

24,000 

 

1,260 

 

1,114                                                                                                                                                                                                                                                                                                                                                                                                   

 

2,374 

 

25,800 

26,400 

 

1,386 

 

1,225 

 

2,611 

 

 

30,600 

31,800 

 

1,670 

 

1,476 

 

3,146 

 

35,000 

36,300 

 

1,906 

 

1,685 

 

3,591 

【註】1.倘若當年度勞保及健保費調整，請依調整後之基準編列勞、健保費用。 

            2.本表依中央健保局 96 年 8 月 1 日及勞工保險局 97 年 11 月 1 日公告之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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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4 字第 0960130590 號令修正發布，自九十六年七月一日施行 

級距  級  實際工資  月提繳工資  級距  級  實際工資  月提繳工資  

第 1

組  

1  1,500 元以下  1,500 元  第 6 組  32 36,301~38,200 元  38,200 元  

   2  1,501~3,000 元  3,000 元     33  38,201~40,100 元  40,100 元  

   3  3,001~4,500 元  4,500 元     34  40,101~42,000 元  42,000 元  

   4  4,501~6,000 元  6,000 元     35  42,001~43,900 元  43,900 元  

   5  6,001~7,500 元  7,500 元     36  43,901~45,800 元  45,800 元  

第 2

組  

6  7,501~8,700 元  8,700 元  第 7 組  37 45,801~48,200 元  48,200 元  

   7  8,701~9,900 元  9,900 元     38  48,201~50,600 元  50,600 元  

   8  9,901~11,100 元  11,100 元     39  50,601~53,000 元  53,000 元  

   9 11,101~12,105 元 12,105 元    40  53,001~55,400 元  55,400 元  

   10  12,106~12,300 元  12,300 元     41  55,401~57,800 元  57,800 元  

 11  12,301~13,500 元  13,500 元  第 8 組  42  57,801~60,800 元  60,800 元  

第 3

組 

12  13,501~15,840 元  15,840 元     43  60,801~63,800 元  63,800 元  

   13 15,841~16,500 元  16,500 元     44  63,801~66,800 元  66,800 元  

   14 16,501~17,280 元 17,280 元    45  66,801~69,800 元  69,800 元  

   15  17,281~17,400 元  17,400 元     46  69,801~72,800 元  72,800 元  

   16  17,401~18,300 元  18,300 元  第 9 組  47  72,801~76,500 元  76,500 元  

   17  18,301~19,200 元  19,200 元     48  76,501~80,200 元  80,200 元  

   18  19,201~20,100 元  20,100 元     49  80,201~83,900 元  83,900 元  

   19  20,101~21,000 元  21,000 元     50 83,901~87,600 元  87,600 元  

 20  21,001~21,900 元  21,900 元  第 10 組  51  87,601~92,100 元  92,100 元  

 21  21,901~22,800 元  22,800 元     52  92,101~96,600 元  96,600 元  

第 4

組 

22  22,801~24,000 元  24,000 元     53  96,601~101,100 元  101,100 元  

   23  24,001~25,200 元  25,200 元     54  101,101~105,600 元  105,600 元  

   24  25,201~26,400 元  26,400 元     55  105,601~110,100 元  110,100 元  

 25  26,401~27,600 元  27,600 元  第 11 組  56  110,101~115,500 元  115,500 元  

   26  27,601~28,800 元  28,800 元     57  115,501~120,900 元  120,900 元  

第 5

組  

27  28,801~30,300 元  30,300 元     58  120,901~126,300 元  126,300 元  

   28  30,301~31,800 元  31,800 元     59  126,301~131,700 元  131,700 元  

   29  31,801~33,300 元  33,300 元     60 131,701~137,100 元  137,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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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3,301~34,800 元  34,800 元     61  137,101~142,500 元  142,500 元  

   

  

31 34,801~36,300 元  36,300 元     62  142,501~147,900 元  147,900 元  

   63  147,901 元以上  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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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項目 

 

級別 

報酬（含生活費） 機票票款 保險費 國內交通

費 按日計酬 按月計酬 

來台工作三個月以內者 來台工作三個月以上者，不滿一年

者 

來台工作一年以上者 

一、諾貝爾級 每人每日新臺幣一三、０八０

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二七九、二六０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二五二、六六五元 

最高給付

頭等艙機

票，核實

報支 

核實報支 核實報支 

二、特聘講座 每人每日新臺幣九、八一０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二一二、七七０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一九九、四七０元 

三、教授級 每人每日新臺幣八、一七五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一七二、八七五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一五九、五八０元 

四、副教授級 每人每日新臺幣六、五四０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一三二、九八０元 每人每月新臺幣一一九、六八五元 

註記： 

一、表列各級人員須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諾貝爾級：曾獲諾貝爾獎、國家院士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 

（二）特聘講座： 

1、曾任國外著名大學教授，最近五年內有著作發表為國際所推崇者。 

2、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為國際知名，而為國內所無之專家、學者。 

3、在應用科學或技術上有特殊成就，並曾在國外擔任同等質量工作有年者。 

（三）教授級：教授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 

（四）副教授級：副教授或具有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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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機票之人數規定如次： 

（一）聘期未滿三個月者，僅負擔本人頭等艙來回機票款。惟各機關如有特殊業務需要，得另專案報請主管機關衡酌實際需要，核定

在本人最多二趟之商務艙來回機票款範圍內報支。 

（二）聘期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負擔本人及其配偶來回各一趟機票款。 

（三）聘期一年以上者，負擔本人及其配偶來回各一趟機票款，並得補助十八歲以下子女最多兩人之機票款。 

（四）連續服務滿五年以上者，每滿五年核給本人一次返國探親來回機票補助，最高以三萬元為限。 

三、各機關聘請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聘約滿二年以上人員，補助搬遷費有眷者二千美元，單身者一千美元。行李超重費用含在搬遷費

內。 

四、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來台工作期間，得視其學術地位、專長及各機關經費情況，在表定最高標準範圍內自行核定支給。但情形特殊

者，得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支給。 

五、各機關對特殊及專業性案件得以按件計酬方式支付費用，並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明列其工作範圍、工作目的及內容、應提

送之成果等條件，訂定勞務契約辦理。 



 31 

附件三、同意書格式   

 

同意書 
 

 

 

 

本人/機構/廠商____________ 同意協助___________ (機

構/廠商名稱)辦理   年度「            計畫」。 
 

 

 

 

此致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立書人：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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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期中報告格式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年度委託業務計畫 

期中報告 

(自   年   月   至   年   月止)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執行期限：( 年 月 日)                               

申請機構：                                     

主 持 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聯 絡 人：                                      

傳    真：                                     

E-ｍail  ：                                     

填表日期：                                     

 

 

 

註：期中報告以中文書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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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頁   碼 

 

 

封面 

目錄 

一、半年度完成工作項目及實際執行情形          (    ) 

二、半年度初步成果            

(    ) 

三、半年度執行期間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    ) 

四、半年度經費使用狀況           

(    ) 

五、執行成果自我考評表           

(    ) 

共           （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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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年度完成工作項目及實際執行情形 

計畫名稱  年度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工作重點 工作項目 
欲達成之量

化目標 

截至 

99/00/00 

目標達成率 

未達成預期之目標請

提出說明(考評項目相

關證明文件請附於期

中報告後，或註明資

料列於期中報告之何

處) 

     

 
  

  

 
  

  

 
  

  

 
  

  

 
  

  

 
  

  

 
  

  

 
  

  

 
  

  

 
  

  

 
  

  

 
  

  

 
  

  

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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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年度初步成果：概述計畫執行成果及實際應用情形。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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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限制： 頁 

三、半年度執行期間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並請自評是否符合進度。 

(一)執行進度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        )月 

(二)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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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半年度經費使用狀況(使用資本門經費，請列另列出支出說明及使用需求) 

項     目 本年度核定金額 使 用 狀 況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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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成果報告格式說明 

一、成果報告應依報告格式撰寫及繕印，於 100年 6月 30日前將成果報

告內容一式 5份及電子檔 1份，以公函送本局書面驗收合格，無待解

決事項後，再送修正後之成果報告一式 5份及電子檔 1份至本局。 

二、報告格式說明 

(一)成果報告內容 

1.封面：需包括計畫編號、計畫名稱、計畫委託機關、計畫執行機構、計

畫主持人、研究人員、執行期限等資料。 

2.目錄：包括目次、圖次、表次、附錄。 

3.摘要 

(1)中文摘要一篇，字數以不超過 1,500字為原則。 

(2)摘要之內容應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發現、結論及建議事

項，並填寫中英文關鍵詞 3至 5個。 

4.本文 

(1)承諾完成工作項目與實際執行成果表 

(2)前言：包括問題之背景與現況、目的等。 

(3)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4)結果。 

(5)討論。 

(6)結論與建議。 

(7)參考文獻。 

(8)圖、表。 

5.附錄：調查問卷、法規、電腦系統原始程式檔、系統及設備清單及其他

重要資料均應列為本報告附錄。 

(二)印刷式樣 

1.報告應以中文打字印刷，採橫式、由左至右繕打。 

2.紙張大小為 A4。 

3.採雙面印刷，平裝裝訂。 

4.側背繕打計畫編號、計畫名稱、主持人。 



 39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度委託業務計畫 

計畫名稱 

 

委 託 業 務 計 畫 報 告 

                              

 

 

 

 

 

計畫委託機關： 

計畫執行機構： 

計畫主持人：  

研究人員：  

執行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封面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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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度委託業務計畫 

計畫名稱 

 

委 託 業 務 計 畫 報 告 

                              

 

 

 

計畫委託機關： 

計畫執行機構： 

計畫主持人：  

研究人員：  

執行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內頁第一頁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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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年度承諾完成工作項目與實際執行成果表 

計畫名稱  年度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工作重點 工作項目 
驗收欲達成

之量化目標 

截至 

 /  /   

目標達成率 

未達成預期之目標請

提出說明(考評項目相

關證明文件請附於成

果報告後，或註明資

料列於成果報告之何

處) 

     

 
  

  

 
  

  

 
  

  

 
  

  

 
  

  

 
  

  

 
  

  

 
  

  

 
  

  

 
  

  

 
  

  

 
  

  

 
  

  

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     

內頁式樣 


